
现如今，违约罚金在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几乎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了，一方

面是业主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另一方面也是业主与施工方不平等地位的一个

缩影，比如现场施工不符合规范要求、季度产值考评不达标、交付半成品或成品

质量瑕疵等等，施工方都有可能收到业主的违约处罚通知。

一般来说，会计上，这块由施工方支付给业主的违约罚金无非是三种做法：

①直接计入施工方的合同履约成本；②计入营业外支出；③冲减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实务中前两种会计处理方式比较常见，但会计处理本文暂且不作讨论。

我们来看税收上，施工方支付违约罚金的入账依据是否需要发票呢？换句话说业

主是否需要给施工方开票呢？

目前实务中主流的违约罚金处理原则：

一是看合同是否履行，二是看由谁支付。具体来看：

1.合同未履行，购买方或者销售方支付违约罚金

这个比较简单，合同未履行，业务未实际发生，支付的违约罚金不属于国家

税务总局 2018 年公告第 28 号所说的增值税应税项目。所以不论是购买方还是销

售方，收到的违约罚金均不需要开票，另外对于支付方来说，可以以合同、支付

凭证、违约罚款文件、法律文书等资料作为凭证附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合同已履行，由购买方支付违约罚金

合同已履行，业务已实际发生的情况下，购买方向销售方支付的违约罚金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价外费用（价外费用，

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违约金和赔偿金）来处理。那么销售方应将违约罚金并

入销售额开票。

3.合同已履行，由销售方支付违约罚金

这里虽然合同已经履行，并且销售方支付了违约罚金，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

由销售方质量不合规等原因导致，对于购买方而言，并没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等经营行为，也不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不需要开票。另外对于支付方来说，也

是以合同、支付凭证、违约罚款文件、法律文书等资料作为凭证附件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本文开头所述建筑施工企业因现场施工不符合规范要求、季度产值考评不达

标、交付半成品或成品质量瑕疵等原因支付给业主违约罚金的情形，很明显，属

于上述第三种情况——合同已履行，由销售方支付违约罚金，按照主流的做法，

业主收到违约罚金，因为业主并没有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给施工方，是不需要给

施工方开票的，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只是笔者有个思考，虽然业主与施工方之间无增值税应税行为，不需要开票，

但对施工方而言，是否理解为施工项目的缺陷瑕疵，按销售折让来理解？那就涉及到需不需要施工方开红票的问题

了。

施工方支付的违约罚金是否按销售折让开红票？

建筑施工企业向业主支付的违约罚金是否需要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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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讨论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增值税上开红字专票的条件：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7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

应税服务中止等情形但不符合发票作废条件，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按

以下方法处理……”。

很明显，发生销售折让是应该开具红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销售折让的概念，一般理解的是由于商品的质量、

规格等不符合要求，销售方同意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减让。那么施工方支付的违约罚金是否符合销售折让的概念呢？

笔者理解的是，要分两类情况看，第一类，比如施工方是因为现场施工不符合规范要求、季度产值考评不达标

这类原因支付的违约罚金，是由于施工方自身的不合规行为造成的，最终交付业主的成品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并

不符合销售折让的概念，笔者认为，这类情况下施工方是不需要开红票的，会计上应计入合同履约成本或营业外支

出，税收上凭借合同、违约罚款文件、支付凭证等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凭据资料。

另外一类情况是，比如施工方是因为交付半成品或成品质量瑕疵这类原因支付的违约罚金，也可以理解为施工

方因交付产品存在质量瑕疵，给业主打的商品折扣，很明显，这类情况是符合销售折让的概念的，所以笔者认为这

类情况下施工方是应该开具红票的，同时会计上应冲减合同结算-价款结算。

但是实务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施工方因此去开具红票，主要也是因为现实中施工方与业主之间很难有相同的法

律地位。一般来说，业主处于最上游，占据优势，而施工方往往是最底层，很难有话语权。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施

工方压根就不会主动去向业主提开红票，业主或因为繁琐或因为少抵进项等原因也并不会同意施工方去开红票。

作者：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经理 陈洪凯

本文版权属于作者所有，更多与本文有关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电话：010-57961169

10 月 1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中汇税务各支部、分支机构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了开幕式实况视频，听取了习近平总书

记代表十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大会讲话，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大家纷纷表示，要通过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二十大精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努力奋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勇前进，为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中汇北京

踔厉奋发 共绘新篇——中汇税务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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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4 日，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在杭州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税务业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浙江

省税务局监管部门领导及党建指导员莅临指导、数字化建设外部专家现场授课，来自浙江、北京、上海、海南等办

公室的七十余位经理级别以上人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党建指导员强调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将党建工作贯穿事务所发展全局，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事务所高质量发展。监督部门领导作了行业规范与发展的专题辅导，讲解了相关政策文件，分析了当前

征管趋势及行业监管举措，提醒税务师们在日常工作中要守住底线，规避风险。后续交流环节，中汇人员踊跃提问，

监管部门领导一一进行耐心解答，在场人员受益匪浅。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逐步走向成熟，数字化浪潮已奔涌而至，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一份

子，税务师行业应与时俱进，聚焦数字化，开启潜能。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公司周颖总监带

来《数字化时代下，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创新》专题讲座，该公司在智慧政务服务特别是税务领域赋能变革

创新卓有成效，周总监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数字化技术趋势，以及为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带

来的影响和改革。

中汇（浙江）税务成功召开 2022 年度税务业务工作会议



中汇税务管理合伙人袁小强先生总结了上一年度收入情况、人力资源、业务结构、市场开发、品牌影响和研发

创新等方面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当前税务师行业面临的挑战，并从打造专业化团队、控制执业质量、加大研发力度、

坚持数字化转型、推进全国发展战略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划。

随后，中汇税务风险控制委员会贝苗儿、数字和信息化委员会方敬春、教育培训委员会师毅诚三位主任分别回

顾了上一年度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各部门也就项目开展、业务结构、执业质量、行业政策、数字化发展等方向进

行了交流与分享。

为激励员工以先进为榜样，凝聚力量，不断进步，本年度以不同维度和标准评选出了最佳导师、品质之星、产

品创新、研究开发四个方向的优秀员工。在此次会议上对这些中汇税务的后起之秀进行了表彰，优秀员工代表也分

别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经验与心得。

最后，税务高级合伙人姚惠明先生回顾了嘉宾老师的专题讲座重点，对会议内容作了总结，也对事务所的后续

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

通过此次会议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当前税务师行业的征管趋势、风险机遇及社会数字化发展情况，回顾了上一年

度取得的成绩，交流了事务所未来发展方向与计划目标。让我们团结协作，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坚守初心、开拓

前行，再创佳绩！



2022 年 10 月 18 日，中汇国瑞（青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青海律科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了“勠力同心 法

税同行”前沿主题沙龙活动（第一期），中汇国瑞税务师事务所副所长郭二辉等合伙人及资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

律科律师事务所主任脱军用及马丽霞、曾怡婕律师一行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沙龙以“打造律师和税务师专业融合，共促涉税专业服务新发展”为主题，分享了税务争议解决实务、股

权交易法律及税务疑难问题、企业并购重组法律及税务疑难问题、企业投融资商事合同涉税疑难问题、房地产行业

税务疑难问题和建筑行业法律及税务疑难问题。

会上，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专业交流，共同研讨了企业税务合规、地产及建筑行业税务疑难问题，税务师新业务

发展，税务师法律专业化提升，投资、资产划转、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等企业重组业务的疑难问题。律科律师事务

所脱军用律师表示，律师和税务师参与涉税业务，要融合财、税、法，既要融入法律思维解决财税问题，也要融入

财税思维解决法律问题，并举例股权转让与担保、明股实债等实务问题加以说明。

本次沙龙加强了税务师与律师从不同行业角度的分享交流，取得了良好的专业效果。后期中汇青海将定期举办

沙龙活动，强化学习，开拓创新，提升综合实力，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中汇国瑞（青海）税务师事务所与青海律科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第一期法税同行主题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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